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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民生A08

司法解释
基于与建设单位之间的商品房买卖民

事法律行为，已经合法占有建筑物专有部
分，但尚未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可以
认定为物权法中规定的业主。

本地情况
现实中有通过遗嘱继承、赠送等合法

途径取得房屋，并且已搬进去入住，但还没
有进行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情况。这部分人
算不算业主呢？

业内解读
“作为相关法律规定，房屋产权证上的

房主为业主，就将一些还没有拿到房产证
的业主给除去了。”李刚告诉记者，根据

司法解释，对于一些已经买了房子但未取
得房产证的人也应属于业主。

据了解，目前郑州还没有出现业主身
份尚未确定，但实际已拥有房屋产权的人
因为无法行使表决权而影响小区管理的情
况发生。对于一些产权证上是夫妻单方的
情况，只要经产权人声明，夫妻双方也就有
权行使相应的表决权，《郑州市物业管理条
例》也明文规定，已领取房产证的，房产证
上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为业主，新建商品
房已交付使用但未进行房屋权属登记的，
经房地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记载的买受人，在物业管理活动中也
视为业主。

解释四：物业不签聘约无权收费
郑州现状：两家物业公司同时上岗

司法解释
物业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业主

委员会请求物业服务企业退出物业服务区
域、移交物业服务用房和相关设施，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本地情况
2005年 8月，金水区明鸿新城小区上演

了“一区两岗”现象，这一事件在很长时间内
成为人们指责物业管理弊病的“代名词”。可
在今年 4月，二七区金祥花园又出现了类似
的事情，在这个有 1000多户居民的小区内，
有两家物业公司同时上岗。

专家解读
“明鸿新城小区曾经出现非常不规范

的新旧物业交接情况。”市人大代表、六合
物业总经理李刚告诉记者，新司法解释出
台后，对新旧物业交接是一种规范，要求物
业遵照相关合同规定来给居民提供服务。

“如果新签约的物业公司合法有效，
那么老物业公司就应予以解聘，退出小
区。”二七区房管物业管理指导中心工作
人员董默然告诉记者，因为金祥花园新签
约的新物业公司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相
关程序，因此没有权力接管小区和收取相
关费用。

董默然称，如果新司法解释实施后，对
于赖在小区不走的物业公司是一种规范。
就是说，如果物业公司拒不撤出时，业主有
权不交物业费，法院也不会支持物业公司讨
要物业费，物业公司等于白干，没有经济利

益，物业公司会主动撤出。

连线市房管局

最高法出台物权法司法解释，破解住改商、物业服务欠费纠纷难题

老物业赖着不走不用交管理费
解释五：没产权证也是业主

郑州现状：还未出现没房产证不能行使业主权利情况

据了解，目前郑州市现有房屋面积已超
过 1.2亿平方米，每年新建房屋也在几百万平
方米以上。根据市房管局的统计，截至 2008
年底，全市共有物业服务企业 665家，管理各
类物业面积 5850万平方米，累计备案业主委
员会187个，今年该局计划让全市住宅小区的
物业管理覆盖率达到90%以上，同时新成立业
主委员会50个。

市房管局副局长李全云昨日告诉记者，
目前市房管局接到的物业方面的投诉，主要
包括业主委员会人员产生程序、业主大会召
开、维修基金使用等方面，这其中不少问题都
属于开发商的遗留问题，随后的物业公司背
了“黑锅”。在继国务院 2007年 8月份重新修

改了《物业管理条例》后，《郑州市物业管理条
例》也于 2008年 3月 1日起实施，目前郑州市
这方面的物业投诉降低了很多。

李全云说，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出台的两
个司法解释，对《物权法》以及物业条例实
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给出了详细的解释，操
作性很强，有利于今后进一步维护业主以及
物业公司的合法权益。今年郑州市将继续
整顿物业管理市场秩序，加强业主大会建
设，完善企业诚信自律机制，提高物业公司
服务水平。李全云表示，郑州市将建立物业
企业资质信息和企业诚信档案网上查询系
统，方便业主查询，同时接受社会各方面的
监督。

该司法解释更具操作性
郑州物业公司信息将上网

调
查
问
卷

“住改商”现象已成为社会各界普
遍关注的热点，到底是应该放开“住改
商”，还是进一步抬高门槛？政府和民
间存在各种意见。而这次司法解释终
于给了“住改商”一个明确的说法。该
解释对“住改商”采取了更趋严格的限
制，也就是说以后“在家创业”的可能
性大大降低。

此外，两个司法解释还涉及了多
项物业纠纷热点，如规定了车位按比
例配置给业主，物管公司被炒后无权
再收费等，这些都进一步明确了物业
退出机制，必将减少物业交接时频繁
发生的纠纷。

对于最高法本次出台的物权法司
法解释您有什么看法，请拨打本报热
线67659999参与讨论。

郑州现状
1.小区停车难车位紧张
2.小区“住改商”泛滥
3.买房未住不想交物管费
4.新旧物业公司同时在岗
5.没产权证业主身份不清楚

调查问题
1.你的小区里存在这些现象吗？
2.小区物业是如何解释的？
3.你认为应如何处理？
4.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会起

到实际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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